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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DB11/T 388《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分为8个部分： 

—— 第1部分：总则； 

—— 第2部分：设计要求； 

—— 第3部分：干扰光限制； 

—— 第4部分：节能要求； 

—— 第5部分：安全要求； 

—— 第6部分：供配电与控制； 

—— 第7部分：施工与验收； 

—— 第8部分：管理与维护。 

本部分为DB11/T 388《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的第3部分。 

本部分代替了GB11/T 388.3-2006《城市夜景照明技术规范 第3部分：光污染限制》。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标准名称由《城市夜景照明技术规范 第3部分：光污染限制》改为《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 第

3部分：干扰光限制》（见封面，见2006年版的封面）； 

—— 增加了景观照明设计关于干扰光的要求（见4.2）； 

—— 增加了景观照明对行人、车辆影响的要求（见4.4）； 

—— 增加了景观照明灯具投射到被照物之外的溢散光要求（见5.1）； 

—— 增加了景观照明对树木影响的要求（见5.5）； 

—— 增加了在建筑立面上设置LED屏幕的要求（见5.7）； 

—— 增加了采用自发光形式的建筑景观照明的平均亮度限值（见5.8）； 

—— 增加了草坪灯、庭院灯等的上射光通比（见5.9）。 

本部分由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照明学会。 

本部分参与起草单位：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央美光成（北京）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海兰齐力照明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铁楠、王大有、梁红柳、赵建平、邴树奎、徐华、王磊、周卫新、张宏鹏、

王振生、王晓英、常志刚、牟宏毅、荣浩磊、马晔、夏昱、冷向军、张秋燕、张亚婷。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DB11/T 388.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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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 

第 3部分：干扰光限制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城市景观照明工程的干扰光限制规定和措施。 

本部分适用于建筑物（含古建筑物）、构筑物、街区、广场、桥梁、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为载体的

景观照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11/T 388.1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DB11/T 388.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一般要求 

4.1 本部分采用 DB11/T 388.1的要求。 

4.2 景观照明应与景观周边环境协调，不应产生影响周边建筑、行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干扰光。 

4.3 应严格控制景观照明设施对住宅、公寓、医院病房等的干扰光，住宅居室和医院病房等建筑窗户

上的最大垂直照度和从室内直接看到的发光体的最大光强不应大于表 1的规定值。 

表1 住宅居室和医院病房窗户上的干扰光限制值 

 居住区非临街侧 居住区临街侧 

23时前 23时后 23时前 23时后 

窗户上的垂直照度（lx） ＜10 ＜2 ＜25 ＜5 

直接看到发光体的光强（cd） ＜2500 ＜1000 ＜7500 ＜2500 

4.4 道路两边的装饰性照明灯具不应产生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行驶的干扰光。 

5 限制措施 

5.1 投射到被照物之外的溢散光不应超过灯具输出总光通量的 15%。 

5.2 应严格限制在景观照明中使用探照灯、窄光束投光灯等强投光灯具和激光灯向天空或人群投射。 

5.3 应减少景观照明干扰动物的作息和植物的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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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珍稀树木不宜设置景观照明。 

5.5 安装在树上的装饰灯泡单灯功率应小于 1W，并应确认灯泡的表面温度低于对树木造成伤害或影响

其正常生长的温度。 

5.6 不应在玻璃幕建筑立面采用泛光照明。 

5.7 在建筑物立面上设置 LED屏幕时，应对屏幕的位置、尺寸和亮度进行评估，不应干扰周边的环境、

建筑、行人和各种车辆。 

5.8 采用自发光形式的建筑景观照明时，自发光面的平均亮度应满足表 2的要求。 

表2 自发光面的亮度限制值 

单位：cd/ m
2 

环境区域 E1 E2 E3 E4 

自发光面亮度 L ＜50 ＜400 ＜800 ＜1000 

5.9 草坪灯、庭院灯等的上射光通比不应大于 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